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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政规〔 〕 号

关于印发《普洱市献血用血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普洱市献血用血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普洱市人民政府

年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普洱市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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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市献血用血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保证本行政区域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和安全，保

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促进社会主义

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等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献血、采血、供

血、用血和输血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。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

岁的健康公民（以下简称适龄公民）自愿献血。既往无献血反应、

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继续献血的，年龄可以

延长至六十周岁。

鼓励国家工作人员、现役军人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率先献血。

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献血活动。

第四条 献血公民及其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配偶父母享有优

先免费用血权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

作，统一规划并负责组织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献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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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组织管理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职责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全市年度献血计划，建立应急献

血队伍；

（二）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根据全市年度献血计划，制定

本县（区）公民献血实施方案；

（三）市人民政府对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完成年度献血计划情

况进行年度检查考核及通报。

献血动员、组织等日常管理工作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
设立在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献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献血办公室）负责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责：

（一）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献血计划和实施方案，负责

指导、监督献血计划的完成；

（二）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所属的采供血机构的献血、采血、

供血和医疗临床用血实施监督管理；

（三）根据血站提供的贮血、用血信息，结合献血计划任务，

动员、组织、招募血源；

（四）宣传献血意义，普及献血科学知识，开展预防和控制

经血液途径传播疾病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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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职责：

（一）动员、组织本单位适龄公民献血；

（二）完成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献血计划。

第九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动员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适龄

公民参加献血。社区、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的

安排，负责本居住区内适龄公民献血的动员和组织工作。

第十条 宣传、网信等部门应当组织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、

网站、新媒体等开展献血社会公益性宣传。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

职责配合做好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行政区域内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、推动献血

工作。

第十二条 血站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，负责行政区域范围内

采血、供血，保证血液质量。

第三章 献血

第十三条 适龄公民献血前，血站应当核对有效身份证件，

并免费进行规定的健康检查，确认合格后方可献血。一次献血量

一般为二百毫升，最多不得超过四百毫升，两次采集间隔时间不

少于六个月。

第十四条 适龄公民可以直接到血站或流动采血车、献血屋

献血。有工作单位的公民，也可以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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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适龄公民献血后，由所在地的血站向献血者颁发

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作的《无偿献血证》。

第四章采供血和用血

第十六条 除依法设立的血站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

采血、供血活动。

第十七条 采血必须由具备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按照技术规

范进行，并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一次性采血器材。一次性采血器

材使用后，必须按相关要求进行销毁，确保献血者的身体健康。

第十八条 血站对采集的血液，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进

行检测、分离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，保证血液质量，预防和控制

经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传播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不得向

医疗机构提供。

第十九条 血站不得将无偿献血所采集的血液用于非医疗、

科研等其它用途。血站不得擅自到外地调配血液。

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本单位临床用血的需求制定用

血计划，报所在地采供血机构。医疗机构应当到采供血机构领取

血液，并严格遵守血液储存管理制度和用血审批制度。

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要严格执行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

法》和《临床输血技术规范》，遵循合理、科学的原则，按血液

成份针对医疗实际需求输血和患者自身储血，不得浪费和滥用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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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。

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出示的用血证明资料，必须真实有效。

第二十二条 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，凭《无偿献血证》

和《居民身份证》，按下列规定免费用血：

（一）献血一千毫升以上的，本人终生免交临床用血费用；

（二）献血不足一千毫升的，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按照献血

量的三倍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；

（三）献血不足一千毫升且自献血之日起超过五年的，本人

免交与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。

第二十三条 无偿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，无偿献血者

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配偶父母用血，凭献血者的《无偿献血证》

和《居民身份证》，可免费享用其献血量等量的血液量。

第二十四条 公民临床用血时应当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、储

存、分离、检验等费用，具体收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表扬、权益与处罚

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、市红十字会和军队有关单位负责

表扬

（一）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

（二）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（一星级至三星级）。

第二十六条 公民在本市参与无偿献血者，享有以下权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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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加献血的公民，献血后所在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误餐、

交通补助和 天休假；

（二）荣获国家无偿献血终生荣誉奖和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

（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）的献血者由献血办公室给予办理 无偿献

血个人荣誉卡 ，持卡者免费游览市、县（区）政府投资主办的

公园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和景区；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

工具；到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挂号费；

（三）大中专院校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无偿献血，学校可以给

予德育学分考核加分和适当奖励。

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的，交由有权机关依法查处：

（一）血站采集冒名顶替者、健康检查不合格者血液以及超

量、频繁采集血液的；

（二）非法采集血液和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；

（三）血站违反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集血液的；

（四）临床用血的包装、储存、运输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

生标准和要求的；

（五）血站违反规定，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

的血液的；

（六）血站、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；

（七）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规定，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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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；

（八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献血、用血的监督

管理工作中，玩忽职守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年 月 日。 年 月 日思茅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号

发布的《思茅市献血用血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普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